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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 4月 3日奉核公告實施 

 

一、 為提升本校教職員工英語能力，特訂定本校教職員工參加全民英檢獎助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配合學校國際化政策及提升行政服務效率。 

二、 凡本校教職員工參加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舉辦之全民英語檢定測驗之

中級（含）以上初試或複試通過者，獎助全額報名費，且每人一次為限。 

三、 申請獎助者應於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正式公告初試或複試成績日後三週內，持

繳費收據正本及證書（或成績通知書）影印本至本校人事室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四、 本作業要點經層呈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第一次生效日為民國

九十六年八月一日。 

 


